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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收到仲裁協
會所送仲裁
聲請書後，得
簽請成立『處
理小組』。 

5. 簽請分局長選
定仲裁人，並
通知仲裁協
會及副知承
包商/廠商。 
(最遲應於廠
商催告 14 日
內選定)。 

 9.有無需撤銷
仲裁判斷之
情形。 

10a.接受仲裁判斷書內
容，轉送仲裁判斷
書予工務段（中
心）。 

是 

否 

8.接獲仲裁協會之
仲裁判斷書後，
視需要召開『處
理小組』會議。 

10b.不接受該仲裁判
斷書時，應於上
開判斷書交付或
送達之日起21日
內，另外提起撤
銷 仲裁判 斷之
訴。 

3.接獲仲裁聲請書 7 日
內，擬具陳述意見書
初稿或委請法律顧問
擬具報分局審查。 

4 召開『處理小組』
會議（無成立則
免），審查陳述意
見書初稿。並於
10 日內將審查完
成之陳述意見書
函送仲裁機構並
副知承包商 /廠
商。 

6.仲裁詢問會由
『處理小組』召
集人率小組成員
（無成立則免）
及相關人員代表
參加。 

7.仲裁機構提送仲
裁判斷書前，將
仲裁判斷內容專
案簽報，含有無
需要撤銷仲裁判
斷之情形。 

11.依仲裁判斷書
內容辦理後續
事宜。 

1.向仲裁協會提出
書面仲裁聲請。 


